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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经贸委电力司 (关于确认1998年度电力行业标准制、修定计划项目的通知》(电
力 [1999] -4。号文)安排制定的。本标准为全文强制性标准。
    风力发电是洁净能源，发展风力发电事业是目前国内外电力事业发展趋势之一。为了规范风力发电

生产，在吸收国外风力发电安全运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风力发电生产实践制定本规程。
    本标准是我国首次制定关于风电场安全工作方面的行业标准。本标准充分考虑了目前已投人运行的

风力发电场中的设备多为进口设备，今后必将加快风电机国产化进程的实际情况。为了对风电场安全生

产全过程进行规范，本标准内容包括:风电生产工作人员基本要求、风电机安装安全措施、风电机安全

运行、风电机维护检修安全措施等。在编制过程中力求使标准更全面，更具有可操作性。

    本标准由国家电力公司原水电与新能源部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电力公司电源建设部归口。

    本标准由沈阳东方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武 魁 陶福长 张 源 韩 明。
    本标准由国家电力公司电源建设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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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风力发电场安全规程
DL 796- 2001

Code on safety of wind farm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力发电安全生产工作内容、权限、责任及检查考核办法。
    本标准适用于风力发电企业安全生产全部过程。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DL 408-199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

    DL 409-199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DL 558-1994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

    DL/1' 572-1995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
    DL/F 666-1999风力发电场运行规程

    DL/1' 797-2001风力发电场检修规程

    SD 292-1988架空配电线路及设备运行规程
    电安全 〔1994] 227号 关于修订《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热力和机械部分)部分条款的通知》

3 总则

3.1’风力发电生产必须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风电场应建立、健全风电安全生产网络，

全面落实第一责任人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3.2 任何工作人员发现有违反本标准规定，并足以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者必须予以制止。

3.3 风电场应按照DL/I'666, DL/1'T97及本标准制定实施细则、工作票制度、操作票制度、交接班

制度、巡回检查制度、操作监护制度、维护检修制度、消防制度等。
3.4 工作人员对本规程每年考试一次。因故间断工作三个月以上者，必须重新学习本规程，调动到新
的工作岗位人员，在开始工作前必须学习规程有关部分，并经过考试合格才能上岗。新参加工作人员必

须进行三级安全教育，经考试合格后才能进人生产现场工作。外来临时工作和培训人员，在开始工作前

必须向其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外来人员参观考察风电场，必须有专人陪同。

3.5 风电场内电气设备的事故处理应按本标准所列 “引用标准”中相应的标准执行。
3.6 风电场升压站的事故处理参照DL/1'572的规定处理。

3.7 风电场内架空线路事故处理参照SD292的规定处理。
3.9 风电场电力电纵事故处理参照有关的规定处理。

4.1

4.2

风电场工作人员基本要求

  经检查鉴定，没有妨碍工作的病症。

  具备必要的机械、电气、安装知识，并掌握本标准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1-12-26批准 2002-05-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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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熟态风 电机组 的工作原 理及基本结构 ，拿握到断一般故潭的严生原 因及处理万法 。掌握计算机监

控系统的使用方法。

4.4 生产人员应认真学习风力发电技术，提高专业水平。风电场至少每年一次组织员工系统的专业技

术培训。每年度要对员工进行专业技术考试，合格者继续上岗。

4.5 新聘人员应有3个月实习期，实习期满后经考核合格方能上岗。实习期内不得独立工作。
4.6 所有牛产 人品必须熟练堂握 触申孤场 竟救古法 所右职T必须堂拐消防器材伸 用卞法

5 风电机安装安全措施

5.1 风电机开始安装前，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交安全措施、组织措施、技术措施，经审查批准后

方可开始施工。安装现场应成立安全监察机构，并设安全监督员。

5.2 风电机安装之前应制定施工方案，施工方案应符合国家及上级安全生产规定，并报有关部门审
批 。

5.3 风电机安装现场道路应平整、通畅，所有桥涵、道路能够保证各种施工车辆安全通行。

5.4 风电机安装场地应满足吊装需要，并应有足够的零部件存放场地。

5.5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5.6 施工现场应根据需要设置警示性标牌、围栏等安全设施。
5.7 风电机安装的吊装设备，应符合DL408, DIA09、电力工业部 (电安生 【1994] 227号)《电业安

全工作规程》(热力和机械部分)的规定。
5.8 安装现场应准备常用的医药用品。

5.， 安装现场应配备对讲机。
5.10 风电机安装之前必须先完成风电机基础验收，并清理风电机基础。

5.11 吊装前吊装人员必须检查吊车各零部件，正确选择吊具。
5.12 起吊前应认真检查风电机设备，防止物品坠落。
5.13 吊装现场必须设专人指挥。指挥必须有安装工作经验，执行规定的指挥手势和信号。

5.14 起重机械操作人员在吊装过程中负有重要责任。吊装前，吊装指挥和起重机械操作人员要共同
制定吊装方案。吊装指挥应向起重机械操作人员交待清楚工作任务。

5.15 遇有大雾、雷雨天、照明不足，指挥人员看不清各工作地点，或起重驾驶员看不见指挥人员时，
不得进行起重工作。

5.16 在起吊过程中，不得调整吊具，不得在吊臂工作范围内停留。塔上协助安装指挥及工作人员不

得将头和手伸出塔筒之外。

5.17 所有吊具调整应在地面进行。在吊绳被拉紧时，不得用手接触起吊部位，以免碰伤。
5.18 机舱、桨叶、叶轮起吊风速不能超过安全起吊数值。安全起吊风速大小应根据风电机设备安装
技术要求决定。

5.19 起吊塔筒吊具必须齐全。起吊点要保持塔筒直立后下端处于水平位置。应有导向绳导向。
5.20 起吊机舱时，起吊点应确保无误。在吊装中必须保证有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在塔筒平台协助指挥
吊车司机起吊。起吊机舱必须配备对讲机，系好导向绳。

5.21 起吊桨叶必须保证有足够起吊设备。应有两根导向绳，导向绳长度和强度应足够。应用专用吊
具，加护板。工作现场必须配备对讲机。保证现场有足够人员拉紧导向绳，保证起吊方向，避免触及其
他物体。

5.22 敷设电缆之前应认真检查电缆支架是否牢固。

5.23 新安装风电机在正式启动前应做以下工作:

5.23.1 测量绝缘，做好记录。
5.23.2 相序校核，测量电压值和电压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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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3 应用力矩扳手将所有螺栓拧紧到标准力矩值。

5.23.4 按照设备技术要求进行超速试验、飞车试验、振动试验，正常停机试验及安全停机、事故停

机试验。

5.23.5 通过现场验收，具备并网运行条件。
5.23.6 填写风电机安装报告。

5.24 在进行超速和飞车试验时，风速不能超过规定数值。试验之后应将风电机参数值调整到额定值。

5.25 所有风电机试验，应有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参加。

5.26 风电机调试期间，应在控制盘、远程控制系统操作盘处挂禁止操作牌。

6 风电机安全运行

6.1 风电机组在投人运行前应具备以下条件:
6.1.1 风电机主断路器出线侧相序必须与并联电网相序一致，电压标称值相等，三相电压平衡。

6.1.2 调向系统处于正常状态，风速仪和风向标处于正常运行的状态。

6.1.3 制动和控制系统液压装置的油压和油位在规定范围内。
6.1.4 齿轮箱油位和油温在正常范围。

6.1.5 各项保护装置均在正确位置，且保护值均与批准设定的值相符。

6.1.6 控制电源处于接通位置。
6.1.7 控制计算机显示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6.1.8 手动启动前叶轮上应无结冰现象。
6.1.， 在寒冷和潮湿地区，停止运行一个月以上的风电机组在投人运行前应检查绝缘，合格后才允许
启动。

6.1.10 经维修的风电机组在启动前，应办理工作票终结手续。
6.2 风电机组的启动、停机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风电机组应设置成自动方式。如果需

要手动方式，应按照DL/I'666要求操作。如需要用远程终端操作启停风电机组，应通知相关人员做好
准备。

6.3 风电场应按照DL/I'666要求，建立风电机定期巡视制度，并做好巡视记录。
6.4 运行人员对于监视风电场安全稳定运行负有直接责任。运行人员应及时发现问题，查明原因，防
止事故扩大，减少经济损失。

6.5 当风电场设备出现异常运行或发生事故时，当班值长应组织运行人员尽快排除异常，恢复设备正
常运行，处理情况记录在运行日志上。

6.6 事故发生时，应采取措施控制事故不再扩大并及时向有关领导汇报。在事故原因未查清前，运行

人员应保护事故现场和防止损坏设备，特殊情况例外 (如抢救人员生命)等。如需要立即进行抢修时，

必须经风电场主管生产领导同意。

6.7 当事故发生在交接班过程中，应停止交接班，交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处理事故。接班人员应在
交班值长指挥下协助事故处理。事故处理告一段落后，由交接双方值长决定，是否继续交接班。

6.8 事故处理完毕后，当班值长应将事故发生经过和处理情况，如实记录在交接班簿上。事故发生后
应根据计算机记录，对保护信号及自动装置动作情况进行分析，查明事故发生原因，制定防范措施，并

写出书面报告，向风电场主管生产领导汇报。

6.， 发生事故应立即调查，调查、分析事故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严肃认真，做到事故原因不清

楚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应受教育者没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不放过。

6.10 风电机控制系统参数及远程监控系统实行分级管理，未经授权不准越级操作。系统操作员设在
监控系统中心。系统操作员对于保证系统安全使用和运行负有直接责任。

6.11 风电场应设立气象站。气象数据要定期采集、分析、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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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风电场应建立风力发电技术档案，并做好技术档案保管工作。

6.13 并网运行风电场与调度之间应保持可靠的通信联系。
6.14 外来参观人员不得操作风电机，实习人员不得独立操作风电机。

6.15 在有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风电机内或靠近风电机。风电机遭雷击后1h内不得接近风电机。

6.16 风电机受潮会发出沙沙噪声，此时不得接近风电机，以防感应电。
6.17 风电场要做到消防组织健全，消防责任制落实，消防器材、设施完好，保管存放消防器材符合

消防规程要求并定期检验，风电机内应配备消防器材。

6.18 当风电机组发生火灾时，运行人员应立即停机并切断电源，迅速采取灭火措施，防止火势蔓延;

当火灾危及人员和设备安全时，值班人员应立即拉开该机组线路侧的断路器。

7 风电机维护检修安全措施

7.1 风电机检修人员应按照DL797要求，定期对风电机巡视。进行风电机巡视、维护检修、安装时，

工作人员必须戴安全帽。电气设备检修，风电机定期维护和特殊项目的检修应填写工作票和检修报告。

事故抢修工作可不用工作票，但应通知当班值长，并记人操作记录簿内。在开始工作前必须按本规程做
好安全措施，并专人负责。所有维护检修工作都要按照有关维护检修规程要求进行。

7.2 维护检修必须实行监护制。现场检修人员对安全作业负有直接责任，检修负责人负有监督责任。
7.3 不得一个人在维护检修现场作业。转移工作位置时，应经过工作负责人许可。

7.4 登塔维护检修时，不得两个人在同一段塔筒内同时登塔。登塔应使用安全带、戴安全帽、穿安全
鞋。零配件及工具应单独放在工具袋内。工具袋应背在肩上或与安全绳相连。工作结束之后，所有平台

窗口应关闭。

7.5 检修人员如身体不适、情绪不稳定，不得登塔作业。
7.6 塔上作业时风电机必须停止运行。带有远程控制系统的风电机，登塔前应将远程控制系统锁定并

挂警示牌。

7.7 维护检修前，应由工作负责人检查现场，核对安全措施。
7.8 打开机舱前，机舱内人员应系好安全带。安全带应挂在牢固构件上，或安全带专用挂钩上。

7.， 检查机舱外风速仪、风向仪、叶片、轮毅等，应使用加长安全带。

7.10 风速超过12m/s不得打开机舱盖，风速超过14m/s应关闭机舱盖。

7.11 吊运零件、工具、应绑扎牢固，需要时宜加导向绳。

7.12 进行风电机维护检修工作时，风电机零部件、检修工具必须传递，不得空中抛接。零部件、工

具必须摆放有序，检修结束后应清点。

7.13 塔上作业时，应挂警示标牌，并将控制箱上锁，检修结束后立即恢复。
7.14 在电感、电容性设备上作业前或进人其围栏内工作时，应将设备充分接地放电后方可进行。

7.15 重要带电设备必须悬挂醒目警示牌。箱式变电站必须有门锁，门锁应至少有两把钥匙。一把供
值班人员使用，一把专供紧急时使用。箱式变电站钥匙由值班人员负责保管。

检修工作地点应有充足照明，升压站等重要场所应有事故照明。

进行风电机特殊维护时应使用专用工具。

更换风电机零部件，应符合相应技术规范。

添加油品时必须与原油品型号相一致。更换油品时应通过试验，满足风电机技术要求。

雷雨天气不得检修风电机。

风电机在保修期内，检修人员对风电机更改应经过保修单位同意。
拆装叶轮、齿轮箱、主轴等大的风电机部件时，应制定安全措施，设专人指挥。

维护检修发电机前必须停电并验明三相确无电压。

维护检修后的偏航系统螺栓扭矩和功率消耗应符合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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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拆除制动装置应先切断液压、机械与电气连接。安装制动装置应最后连接液压、机械与电气连
接 。

拆除能够造成叶轮失去制动的部件前，应首先锁定风轮。

检修液压系统前，必须用手动泄压阀对液压栈泄压。

每半年对塔筒内安全钢丝绳、爬梯、工作平台、门防风挂钩检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风电场电器设备应定期做预防性试验。

避雷系统应每年检测一次。

风电机组加热和冷却装置应每年检测一次。
电气绝缘工具和登高安全工具应定期检验。

风电机安全试验要挂醒目警示性标牌。

风电机重要安全控制系统，要定期检测试验。检测试验只限于熟悉设备和操作的专责人员操作。

风电机接地电阻每年测试一次，要考虑季节因素影响，保证不大于规定的接地电阻值。

远程控制系统通信信道测试每年进行一次。信噪比、传输电平、传输速率技术指标应达到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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